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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Baptist Lui Ming Choi Secondary School 
沙田源禾路 11 號  11 Yuen Wo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2692 2161   Fax：2691 5406 

 

(承辦商地址) 

 

 

 

 

 

敬啟者：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2018/19 學年- 2020/21 學年(三年期) 

小賣部 

招標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下稱本校)為政府津貼中學，位於新界沙田源禾路 11 號。2017-2018

年度按教育局編制共開三十班，班級分佈為中一至中六各五班，現有學生人數約 950 人。本

校現正安排 2018/19 學年- 2020/21 學年小賣部服務事宜，特此誠邀小賣部承辦商(下稱承辦商)

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I. 合約期 

合約期由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II. 服務要求 

一. 強制規定 

1. 承辦商必須於香港境內註冊(必須附有有效商業登記證明) 。 

2. 投標者須為 21 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 

3. 承辦商須有經營小賣部經驗。 

  

二. 服務規定 

A. 合約 

1. 承辦試用期為六個月(由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若校方認

為承辦商經營理想，承辦商可繼續經營至合約期滿。 

掛號 

http://www.blmcss.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0&Itemid=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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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辦商須繳付港幣三萬元按金，免息存於校方，約滿扣除一切應繳費用後，

餘數歸還承辦商。承辦商如在合約期內提早解約，其按金將撥作本校學生

活動經費，概不發還。 

3. 如承辦商中途退約，須在 3 個月前以書面形式通知校方。校方有權追討所

引致之損失。 

4. 承辦商於經營期間若違反合約或有任何違法或不當的行為，校方可即時終

止其合約而不須作任何賠償，並且保留一切追討賠償的權利。 

5. 租金由承辦商自行釐定。 

6. 租金必須於每月 5 號或之前繳交。 

7. 每年共須繳付 12 個月租金。 

8. 承辦商須負責繳付水費、電費、電話費、差餉地租及一切牌照費用。 

9. 承辦商負責辦理工作人員之勞工保險、勞工意外賠償、火險、水險、第三

者意外保險及僱員強積金。保單正本須掛在當眼地方，保單之副本必須交

學校保存。 

10. 承辦商如有任何因疏忽所引致之意外，一切責任必須自行承擔；小賣部如

遇風災、水災、火警、盜竊等，承辦商亦須自行承擔。 

11. 承辦商未得學校同意不得將小賣部轉讓或分租給他人經營。 

12. 承辦商在經營上之盈虧，一概與學校無關，一切營運必須符合本港法例，

又承辦商因營運不善或服務欠佳，而導致學校承擔法律責任或遭受金錢上

的損失，必須由承辦商賠償。 

   

B. 服務 

   1. 小賣部服務須配合校方政策，建立健康及環保的校園生活。 

   2. 售賣的一切食品之種類及衛生均須符合本港法例與教育局之有關守則。 

3. 承辦商在營業時間內提供之食物必須依從衛生署 2014 年公布《學生小食營

養指引》分類建議1，三類食物俱備並加標示以便識別。 

4. 食物的售價須受校方監管，並於當眼處張貼價目表，所有價目必須合理，

不得隨時更改。價格的調整及新食品的引入須於兩星期前向校方申請，經

校方批准方可售賣。 

5. 小賣部不可售賣樽裝飲用水。 

6. 承辦商必須提供不少於 3 種午飯款式。 

7. 承辦商須提供優質服務。承辦商員工2要身體健康(如有需要，請提供醫生證

                                                      
1
建議向學生推薦作為小食時利用「紅黃綠燈」的顏色代表下列三種小食類別：「適宜選擇」的小食，又稱「綠燈小食」，

指含較少脂肪、鹽和糖的小食，大多是新鮮的食物，鼓勵學生選擇此類小食。「限量選擇」的小食，又稱「黃燈小食」，含

較多的脂肪、鹽或糖。建議學生限制進食次數。「少選為佳」的小食，又稱「紅燈小食」，指脂肪、鹽或糖含量高的食物，

建議學生少吃為妙，以免影響健康及妨礙成長。 
2
 承辦商若聘用殘疾人士，或參加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推出「就業展才能計劃」，將獲優先考慮，唯須注意本校設施配套能否

配合相關員工。 

 

http://school.eatsmart.gov.hk/files/pdf/snack_guidelines_bi.pdf
http://school.eatsmart.gov.hk/files/pdf/snack_guidelines_bi.pdf


3 
 

明) 及有禮貌，儀容要端莊整潔，不得粗言穢語，亦不可在校內喧鬧、賭

博、吸煙、飲酒及隨意走動。 

8. 承辦商須與本校教職員和學生和睦相處，如遇糾紛，須立刻將事件交校方

處理，承辦商不得自行處理有關糾紛，亦無權處罰學生。 

9. 小賣部任何改動或裝修須事先獲校方批准。 

10. 承辦商須負責供應桌椅予學生在有蓋操場或指定地方使用。 

11. 承辦商須負責清理由營業所產生的一切垃圾。 

12. 承辦商須負責清潔有蓋操場及小賣部使用之地方及地上的污漬，並在有蓋

操場及小賣部附近，設置多個備有膠袋之垃圾箱，每日須加以清理。 

13. 對於校方供給之用具及一切設備，應小心保養，如有損壞，須負責修理或

賠償，如擬增建或改裝設備，必須事先經校方批准。合約期滿後，承辦商

亦不得擅自將各項裝修拆除。但若校方認為必須拆去者，承辦商必須在指

定日期內拆除及恢復未裝修前之原狀。小賣部內各項裝修、設備及所售賣

的各類食物，均須符合教育局、消防署、屋宇署、機電署、衛生署、食物

環境衛生署或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所訂立的條例。 

14. 承辦商不得在學校範圍內生火。 

 

  C. 營業時間 

1. 星期一至五上午 7：15 至下午 5：30，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休息(如有需

要，校方有權要求承辦商提供服務)。 

2. 上課時不得售賣食物予學生。 

 

III. 投標書內容要求 

1.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根據以上所列服務要求所提供各項服務的詳情。 

2. 夾附由投標者自行填妥的「小賣部承辦商評估表(服務資料)」。 

3. 營運資料 

a. 提交有效「商業登記證」的副本。 

b. 持牌人的身分證副本(請自行蓋上「影印本」字樣)。 

c. 於中標後十四日內提交港幣三萬元正支票乙張(抬頭請寫「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法

團校董會」)。 

4. 價格 

a.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在合約期內將被假設為仍然有效。因此價 

格變動的要求將不會被考慮。投標者可以呈交有條件的報價，夾附價格變動條

款報價，但這樣做可能對批授合約有所影響。 

b. 投標者必須把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各一式三份)分別密封於兩個空白的信封，信

封面清楚註明「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字樣，再一併封存於另一個空白大

信封內遞交。投標者不可於服務資料中洩露價格或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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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有關投標書將不被考慮。 

5. 投標者如在遞交標書後但在截標前修訂其標書，經修訂的標書須以遞交標書的相同方

式遞交。 

6. 未能符合強制規定的標書將視作無效，不會繼續獲得考慮。 

7.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投標將不獲考慮。 

8. 投標者的投標有效期為 90 天，由截標日期起計。如 90 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則是

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IV. 評審程序 

1. 本校將先根據所提交投標書的內容及由投標者自行填報的「小賣部承辦商評估表」，

對所有投標者進行評審；如有關標書未能符合上述 ll 項服務要求第一點「強制規定」

之任何一項，則有關標書將告無效，不會獲得繼續考慮。 

2. 如收回之有效標書為三份或以下，委員會有權約見全數供應商；如收回標書為四份或

以上，委員會將按需要決定是否約見不少於三間供應商，會面結果將計算於服務評審

得分之內。 

3. 完成服務水平評審後，委員會將評審「價格資料」，委員會將根據有關得分連同上述

服務評審得分，作出決定。 

4. 投標者必須注意，自行填報的「小賣部承辦商評估表」將作為日後與本校簽訂商業合

約的基礎部分；本校將依據評估表中由投標者自行申明的承諾，監察小賣部的服務水

平。 

5. 學校對承投小賣部服務的承辦商，會考慮其營商經驗、食物種類、食物售價及其他因

素，最高租金者不一定中標。 

 

V. 防止賄賂條例 

1.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負責甄選營辦商的有關委員

會的任何家長及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

益」)。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

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將不

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VI. 提交投標書 

1. 有意承投的投標者須於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 4 時正或以前，根據上列第 III 項所列

的要求，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投標書投進設於本校校務處的投標箱內，封面須清楚註明

收件人為「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並標明「承辦小賣部投標書」，惟不得顯示個人或

公司名稱。信封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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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源禾路 11 號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校長收 

「承辦小賣部投標書」 

截標日期及時間：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 4 時正 

 

2. 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3. 投標書必須由承辦商或其代理人親自遞交，其餘方式，概不受理。 

4. 如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 時至 4 時期間，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8 號(或

以上)的熱帶氣旋信號，截標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的同一時間。 

5. 提交標書地址： 

沙田源禾路 11 號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VII.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學校專責委員會監察，以確保審批合約過

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投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向該

專責委員會反映。 

 

VIII. 意見及查詢 

校方可於辦公時間內安排一次小賣部現場環境視察，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692 2161

與行政主任徐小姐聯絡。 

 

 

 

浸 信 會 呂 明 才 中 學 

校長 溫家傑        謹啟 

 

附件 

1. 小賣部位置圖 

2. 「小賣部承辦商評估表」(服務資料) 

3. 「小賣部承辦商投標附表」(價格資料) 

4.  僱傭合約責任聲明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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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小賣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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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小賣部承辦商評估表(服務資料)               須填寫並交回一式三份 

 

填表須知 

1. 投標供應商請自行申報以下各項，並於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號。 

2. 請注意：此評估表由學校制定，並由投標承辦商自行填寫，並將作為日後簽訂商業合約的

基礎部分；學校將依據評估表中由投標承辦商自行申明的承諾，監察有關運作。 

3. 未能符合強制規定的標書將視作無效，不會繼續獲得考慮。 

4. 本表格只就承辦商之服務水平作出評估，如價格資料於本評估表中洩露或投標者身分已於

信封上展示或披露，有關投標書將不被考慮。 

5. 本表格須交回一式三份。 

 

I 要求 

  是 / 

同意 

否 / 

不同意 

補充

說明 

一 強制規定    

1 承辦商必須於香港境內註冊(必須附有有效商業登記證明)。    

2 投標者須為 21 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    

3 承辦商須有經營小賣部經驗。    

     

二 服務規定    

A 合約    

1 承辦試用期為六個月(由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若校方

認為承辦商經營理想，承辦商可繼續經營至合約期滿。 

   

2 承辦商於經營期間若違反合約或有任何違法或不當行為，校方可即時終

止合約而不須作任何賠償，並且保留一切追討賠償權利。 

   

3 租金必須於每月 5 號或之前繳交。每年共須繳付 12 個月租金。    

4 承辦商如有任何因疏忽所引致之意外，一切責任必須自行承擔；小賣部

如遇風災、水災、火警、盜竊等，承辦商亦須自行承擔。 

   

5 承辦商在經營上之盈虧，一概與學校無關，一切營運必須符合本港法

例，又承辦商因營運不善或服務欠佳，而導致學校承擔法律責任或遭受

金錢上的損失，必須由承辦商賠償。 

   

     

B 運作模式    

1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7：15 至下午 5：30，星期六、日及學校假

期休息。如有需要，校方有權要求承辦商提供服務。 

   

2 上課時不得售賣食物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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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售價必須合理並受校方監管，不得隨時更改，並於當眼處張貼價目

表。價格調整及新食品引入須於兩星期前向校方申請，經批准方可售賣。 

   

4 供應食物依從衛生署 2014 年公布《學生小食營養指引》分類建議，在

營業時間內提供指引列明之三種小食類別，並加標示。 

   

5 不售賣樽裝飲用水。    

6 提供不少於 3 種午飯款式。    

     

C 設備    

1 對於校方供給之用具及一切設備，應小心保養，如有損壞，須負責修理

或賠償，如擬增建或改裝設備，必須事先經校方批准。合約期滿後，承

辦商亦不得擅自將各項裝修拆除。但若校方認為必須拆去者，承辦商必

須在指定日期內拆除及恢復未裝修前之原狀。小賣部內各項裝修、設備

及所售賣的各類食物，均須符合有關政府部門所訂立的條例。 

   

2 承辦商須負責供應桌椅予學生在有蓋操場或指定地方使用。    

3 承辦商須負責清理由營業所產生的一切垃圾。    

4 承辦商須負責清潔有蓋操場及小賣部使用之地方及地面污漬，並在有蓋

操場及小賣部附近，設置有膠袋之垃圾箱多個，每日須加以清理。 

   

     

D 行政措施    

1 於中標後十四日內提交港幣三萬元正支票乙張(抬頭請寫「浸信會呂明才

中學法團校董會」)。免息存於校方，約滿扣除一切應繳費用後，餘數歸

還承辦商。承辦商如在合約期內提早解約，其按金將撥作本校學生活動

經費，概不發還。 

   

     

E 其他    

1 除上述項目外，承辦商符合本標書第 II(二)部分「服務規定」之其他要求。    

2 聘用殘疾人士，或參加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推出「就業展才能計劃」    

 

II 提供食物種類 

項目 有售 沒售 備註 項目 有售 沒售 備註 

飲品 維他奶    

豆奶    檸檬茶    

牛奶    果汁系列    

鈣思寶    清心棧系列    

蒸餾水    綠茶系列    

朱古力奶    汽水    

http://school.eatsmart.gov.hk/files/pdf/snack_guidelines_b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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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漿    甘蔗汁    

項目 有售 沒售 備註  有售 沒售 備註 

菊花茶    豬扒包    

西柚汁    魚柳包    

益力多    芝士火腿飛碟    

罐裝珍珠奶茶    粟米吞拿魚飛碟    

罐裝咖啡    雪糕雪條 

即沖熱飲(好立克、阿

華田、咖啡、奶茶) 
   雪糕杯    

健康零食 甜筒    

麥纖方塊酥    紅豆冰    

芒果乾    果汁冰條    

藍莓乾    雪米糍    

麥果棒    其他食物 

四洲甘粟    魚蛋    

粟米片    牛丸    

健康飲品 墨魚丸    

葡萄適    豬肉丸    

果粒橙    獅子狗    

利賓納    龍蝦丸    

寶礦力    雞中翼    

鮮乳酪    雞下腿    

健康食品 豬扒    

牛油班戟    蜜糖紅腸    

即沖營養燕麥    日式煎餃    

杯裝粟米粒    豬柳漢堡扒    

雞蛋    腐皮卷    

水果    蔥花卷    

包類/三文治類 菜肉包    

奶油/油占包    奶皇包    

熱狗    叉燒包    

漢堡包    腸粉    

餐蛋漢堡包    粢飯    

雞蛋三文治    粉粿    

火腿三文治    蘿蔔糕    

餐肉三文治    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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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牛肉三文治    豉油皇炒麵    

項目 有售 沒售 備註 項目 有售 沒售 備註 

雜菜炒米粉    其他 

炭燒雞肉串燒    紙巾    

煙肉腸仔串    山水豆腐花    

叉燒雞肉飯糰    雜果果凍    

壽司    口罩    

缽仔糕    消毒濕紙巾    

合味道杯麵    上表未有涵蓋之食品(如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淨公仔麵        

餐蛋公仔麵        

腿蛋公仔麵        

通粉        

烏冬        

意粉        

燒賣        

牛肉        

糯米卷        

饅頭        

 

III 本人具有以下相關經驗(請詳列經營資料，若空位不敷應用，可另頁書寫。) 

機構名稱 地址 服務年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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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資料(若空位不敷應用，可另頁書寫。) 

1  

 

 

 

 

 

 

2  

 

 

 

 

 

 

 

V 聲明 

本人已經細閱上述填表須知，並清楚明白日後若獲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委聘為小賣部承辦

商，此自行填報「小賣部承辦商評估表」內所載所有內容，將作為簽訂商業合約的基礎部分，

本公司於合約期內必須切實履行。學校可依據「評估表」中申明的承諾，監察本公司的服務。 

本人明白，本評估表必須與「小賣部承辦商投標附表(價格資料)」(各一式三份)分別密封

於兩個空白的信封，信封面分別清楚註明「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字樣，再一併封存於

另一個空白大信封內遞交。如本服務資料中洩露價格或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有關投標

書將不被考慮。 

 

公司及負責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印章 

職銜  電話  

負責人簽署 

 

 

 

 

傳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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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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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小賣部承辦商投標附表(價格資料)           須填寫並交回一式三份 

 

I 本人擬定未來三年之每月租金為(每年須繳交十二個月的租金)： 

 

 第一年：HK$__________  第二年：HK$__________  第三年：HK$__________ 

 

 

II 以下為本人擬售的主要食物及其價格(若空位不足，可另頁書寫)： 

項目 有售 沒售 售價 備註 項目 有售 沒售 售價 備註 

飲品 健康零食 

250ml 豆奶     麥纖方塊酥     

250ml 牛奶     芒果乾     

250ml 鈣思寶     藍莓乾     

700ml 蒸餾水     麥果棒     

250ml 朱古力奶     四洲甘粟     

236ml 豆漿     粟米片     

250ml 維他奶     包類/三文治類 

250ml 檸檬茶     奶油/油占包     

250ml 果汁系列     熱狗     

250ml 清心棧系列     漢堡包     

250ml 綠茶系列     餐蛋漢堡包     

330ml 汽水     雞蛋三文治     

甘蔗汁     火腿三文治     

菊花茶     餐肉三文治     

西柚汁     鹹牛肉三文治     

益力多     豬扒包     

罐裝珍珠奶茶     魚柳包     

罐裝咖啡     芝士火腿飛碟     

即沖熱飲(好立克、阿

華田、咖啡、奶茶) 

    粟米吞拿魚飛碟     

健康飲品 雪糕雪條 

葡萄適     雪糕杯     

果粒橙     甜筒     

利賓納     紅豆冰     

寶礦力     果汁冰條     

150g 鮮乳酪     雪米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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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有售 沒售 售價 備註 項目 有售 沒售 售價 備註 

健康食品 通粉     

牛油班戟     烏冬     

即沖營養燕麥     意粉     

杯裝粟米粒     燒賣(5 粒)     

雞蛋     牛肉(5 粒)     

水果     糯米卷     

其他食物 饅頭     

魚蛋(5 粒)     蔥花卷     

牛丸(5 粒)     菜肉包     

墨魚丸(5 粒)     奶皇包     

豬肉丸(5 粒)     叉燒包     

獅子狗(5 粒)     腸粉     

龍蝦丸(5 粒)     粢飯     

雞中翼     粉粿     

雞下腿     蘿蔔糕     

豬扒     其他 

蜜糖紅腸     紙巾     

日式煎餃(3 隻)     山水豆腐花     

豬柳漢堡扒     雜果果凍     

腐皮卷     口罩     

手卷     消毒濕紙巾     

豉油皇炒麵     上表未有涵蓋之食品(如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雜菜炒米粉          

炭燒雞肉串燒          

煙肉腸仔串          

叉燒雞肉飯糰          

壽司(3 件)          

缽仔糕          

合味道杯麵          

淨公仔麵          

餐蛋公仔麵          

腿蛋公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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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設備 

 小賣部人手                 人 

小賣部收費  現金    八達通 

有蓋垃圾桶                 個 

桌子                 張 

椅子                 張 

自助汽水機        台  附八達通收費 

自助小食售賣機        台  附八達通收費 

 

IV 其他(若空位不敷應用，可另頁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聲明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合約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之服務，須負

責賠償學校從另處安排上述服務的差價。 

 

公司及負責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公司印章 

職銜  電話  

負責人簽署 

 

 

 

 

傳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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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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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僱傭合約責任聲明 

 

本公司申明在截標日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五年內並沒有因違反下述任何條例而被定罪或連

續三年被扣共三分或以上。 

 

(i) 因違反以下任何條例而被定罪 ─ 

(a) 《僱傭條例》(第 57 章)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任何違反《僱傭條例》

及《僱員補償條例》而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述

第 5 級或以上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兩條條例的定罪記錄〕； 

 

(b) 《入境條例》(第 115 章)。〔任何違反第 115 章第 17I( 1 )條(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

的違例事項)的定罪，即屬違反《入境條例》的定罪記錄〕； 

 

(c) 第 221 章第 89 條及第 115 章第 41 條(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逗留條件)； 

 

  (d) 第 115 章第 38A(4)條(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不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建築地盤的僱 

傭工作而觸犯的違例事項)；以及 

 

(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任何違反第 485 章第 7 條(僱主須安排僱 

員成為計劃成員)、第 7A 條(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及第 43E 條(作 

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定罪，即屬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定罪記

錄〕。 

 

(ii) 在扣分制度下，連續三年因不履行以下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上：在工資、每天准 

予工作時數上限、與其僱用以執行政府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以自

動轉帳方式支付工資方面的合約責任。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簽署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及公司印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強制性規定，訂明在 2006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招標的服務如須僱用大量非技術工人而有關服

務的投標者又出現上述情況，則其投標將不獲考慮。 


